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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非法集资 城关检察院3天批捕6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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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通讯员彭维萍 记者李辉）1 月

26日至 28日，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在 3

天时间内，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连续批捕

五案六人，五案涉及金额 8000 余万元，受害

人 400余名。

刘某、 杨某于 2013年成立某投资管理公

司，并分别任公司法人代表、副总经理，明知公司

无权办理吸收存款业务， 却向社会公众发放宣

传材料，以支付高息为诱饵，采取与客户签订委

托投资管理协议书、出具凭证、承诺在一定期限

内（3个月、6个月、12个月）还本利息的形式，在

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 260余人

非法吸收存款 6000余万元。 此外，其他四名犯

罪嫌疑人均采用相同或类似的理由和手段，向

社会非法集资几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。

总体说来， 以上投资公司外表看起来有

规模、有实力，并且以合作发展项目、筹集企

业发展资金为由， 许诺高额利息回报或者分

红，面向社会公众大量融资;但实际上，公司

根本没有具体业务或项目， 完全靠拆东墙补

西墙，直至欠债“雪球”越滚越大，当资金链断

裂时，受害人如梦初醒，后悔晚矣。

城关检察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， 向公安

机关发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， 要求公安机

关对在涉案公司工作的、 明知其所在公司无

权办理吸收存款业务、 为了高额提成以各种

名义骗取客户信任协助公司法人向社会公众

吸收资金的高管及业务员进行排查， 涉及刑

事犯罪的要求公安机关及时予以处理。

办案检察官说：“非法集资类案件多表现为

担保公司、中介或个人借款集资，以高额利息为

诱惑、利用资金暂时周转为名，骗取受害人的信

任，受害人中不乏退休老人、企业职工，被骗后

直接影响基本生活。 从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查处

情况看，非法集资自始至终都是典型的‘空手套

白狼’把戏。犯罪分子将集资人员的血汗钱用于

挥霍和转移，并常伴有假合同、假项目、假协议

欺骗集资群众， 不仅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

序，而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。 ”

本报讯（记者 谭安丽）近日，兰州又有

一家河南人开的投资公司跑路，坐落于永昌

路南口的甘肃阳光汇联投资有限公司老板

不仅卷走了投资者的 400 多万元资金，还欠

下了房东 7万元左右的房租。

1 月 28日下午， 甘肃阳光汇联投资有限

公司内，只有几名等待发工资的公司员工和一

群前来要钱的老人。 公司临时负责人冯文胜

称，“去年 12 月下旬，他（老板）将单位的业

务交给我临时负责，之后就失联了。 ”

房东邓先生告诉记者，去年 6 月，河南

人陈志平向他租用了几间办公房屋，租金每

月 2 万余元，去年 9 月，阳光汇联投资有限

公司在此开业。 去年 12月底，邓先生来要房

租时，陈已经失联。“我本来想就此关门，另

寻租户，但这些受害人不让我关门，说关了

他们连找人的地方都没了。 ”

目前，兰州警方已介入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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